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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

 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质量（重量）参数测定条件及测定方法。 

 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汽车。半挂汽车列车可参照执行。 

2 引用标准 

  GB／T 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

3 测定条件 

3．1 测量设备 

  地秤或车轮负荷计，精度为 0.5％。 

  a．使用地秤时，秤台面积应能容纳全部被测汽车车轴，秤台出入口地面 

应与台面保持同一水平面； 

  b．使用车轮负荷计时，应保证各车轮负荷计的上平面在同一水平面内。 

3．2 被测车辆必须清洁。 

3．3 无特殊规定时，一般测定空车及满载两种情况。 

3．4 测量时，车辆要停稳，发动机熄火，变速器置于空档,制动器放松。 

3．5 其余测定条件，按 GB／T 12534的规定。 

4 测定方法 

4．1 使用地秤测量时，汽车先从一个方向低速驶上秤台，依次测量各轴轴载 

质量（重量），整车质量（重量）；然后汽车调头，从相反方向驶上砰台，依 



次测量前述几个参数。 

4．2 使用车轮负荷计测量时： 

  a．首先将各车轮负荷计标零。 

  b．汽车驶向车轮负荷计，分别测出各轴轴载质量（重量）和整车质量（重 

量）。 

5 测量结果的计算 

  车轮负荷计法一次显示值不必计算，地秤法计算如下。 

5．1 整车质量（重量） 

 

5．2 轴载质量（重量） 

 

5．2．1 轴载质量（重量）： 

5．2．2 轴载质量（重量）修正值 

  当轴载质量（重量）之和不等于整车质量（重量）时，以整车质量（重量） 

C0为基准，用各轴轴载质量（重量）之比例分配整车质量（重量）G0 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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